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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（2006年2月14日） 第一条 为了解决

互联网络域名争议，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《中国互联

网络域名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

用于因互联网络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而引发的争议。所争议

域名应当限于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负责管理的CN域名和

中文域名。但是，所争议域名注册期限满两年的，域名争议

解决机构不予受理。 第三条 域名争议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

心认可的争议解决机构受理解决。 争议解决机构应当根据本

办法和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

》，制订相应的补充规则。 第四条 争议解决机构实行专家组

负责争议解决的制度。专家组由一名或三名掌握互联网络及

相关法律知识，具备较高职业道德，能够独立并中立地对域

名争议作出裁决的专家组成。域名争议解决机构通过在线方

式公布可供投诉人和被投诉人选择的专家名册。 第五条 任何

机构或个人认为他人已注册的域名与该机构或个人的合法权

益发生冲突的，均可以向争议解决机构提出投诉。 争议解决

机构受理投诉后，应当按照程序规则的规定组成专家组，并

由专家组根据本办法及程序规则，遵循“独立、中立、便捷

”的原则，在专家组成立之日起14日内对争议做出裁决。 第

六条 域名争议解决程序使用的语言为中文，但投诉人和被投

诉人另有约定，或者专家组决定采用其他语言的除外。 第七

条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应当对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。 第八



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，投诉应当得到支持： （一）被投诉的域

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，或者具有足

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； （二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

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